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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史《循吏传》研究首先以文本为要，文本研究须明确其入传标准及内容特点。笔者近两年通
读 19部正史《循吏传》，发现正史《循吏传》不仅传名各有变化，或曰《循吏》，或曰《良吏》《良政》
《能吏》，其入传标准及内容特点前后亦有变化。

《史记》首设《循吏传》，列于类传之首。《史记·循吏传》记载了春秋时期的 5位循吏。孙叔敖
为楚国相，功绩卓著，司马迁仅记其“施教导民”“政缓禁止”①等事迹，以及“三相楚而心愈卑”②的
人品修为。曰其为治“吏无奸邪，盗贼不起”③，百姓“各得其所便，民皆乐其生”④。郑子产“为相一
年，竖子不戏狎，斑白不提挈，僮子不犁畔。二年，市不豫贾。三年，门不夜关，道不拾遗。四年，田
器不归。五年，士无尺籍，丧期不令而治。”⑤可谓社会善治典范。鲁相公仪休拒收遗鱼，司马迁由
此特别强调“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，受大者不得取小”⑥之官德。楚相石奢，“坚直廉正，无所阿
避。”⑦晋国法官李离“过听杀人”，以身“正国法”⑧。5 位循吏，4 人为相，1 人为法官，皆为“奉法循
理”之典型，或善治邦国，或官德高尚，或伏法献身，故被写入《循吏传》。
《汉书》沿循《史记》设《循吏传》，但入传标准有了一些变化，所记以地方官“二千石”为限。其

《序》引汉宣帝言，曰“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，政平讼理也。与我共此者，其唯良
二千石乎!”⑨“二千石”指“郡守、诸侯相”�10。班固视地方官为吏民之本，明确了“循吏”保民官的
定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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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汉书·循吏传》记循吏形象，或为清廉正直、刚正自律。如，北海太守朱邑“为人淳厚，笃于故
旧，然性公正，不可交以私。”①或为有学识、有方略、仁爱教化。如，蜀守文翁“少好学，通春秋……
仁爱好教化”②; 颍川太守黄霸“喜为吏……明察内敏，又习文法，然温良有让，足知，善御众”③; 南
阳太守召信臣“为人勤力有方略，好为民兴利”④。
循吏治民，通过“富民、教化”使人民自觉遵守社会秩序，达到“不至于严，而民从化”⑤的效果。

“富民”多与农事相关。渤海太守龚遂“见齐俗奢侈，好末技，不田作，乃躬率以俭约，劝民务农桑。”
使民众“春夏不得不趋田亩，秋冬课收敛，益蓄困实菱芡。劳来循行，郡中皆有畜积，吏民皆富
实。”⑥召信臣“躬劝耕农，出入阡陌，止舍离乡亭，稀有安居时。行视郡中水泉，开通沟渎，起水门提
阏凡数十处，以广溉灌，岁岁增加，多至三万顷。民得其利，畜积有余。”⑦

富而教之，一是教人知理懂法。如，文翁教民读书习法令，“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，招下县子
弟以为学官弟子，为除更徭，高者以补郡县吏，次为孝弟力田。”⑧黄霸“选择良吏，分部宣布诏令，令
民咸知上意……然后为条教，置父老师帅伍长，班行之于民间，劝以为善防奸之意。”⑨二是先教化，
后诛罚，以哀矝、宽宥为怀，化盗为民，狱讼止息。如，龚遂“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。诸持锄
钩田器者皆为良民，吏无得问，持兵者乃为盗贼。遂单车独行至府，郡中翕然，盗贼亦皆罢。”�10黄霸
“宽和为名”�11。“力行教化而后诛罚……狱或八年亡重罪囚”�12。
廉洁刚正、明察内敏、劝课农桑、与民兴利、施行教化、政平讼理、盗贼不起、讼狱止息，地方社会

繁荣稳定，朝野称赞。这些都是《汉书·循吏传》的入传标准，并成为后世正史《循吏传》的书写
范本。
魏晋至唐，正史《循吏传》书写大致有两种情况: 一是参照《汉书·循吏传》变通入传标准。由

于魏晋南北朝政治混乱，州郡官员更替频繁，难以产生像汉代那样的循吏，故《宋书》《魏书》《梁
书》《晋书》改《循吏传》为《良吏传》，《南齐书》曰《良政传》，“采风迹粗著者”�13书写入传。反映在
具体内容上: 其一，渲染官吏节俭、廉洁，而无实际政绩。《晋书·良吏传》记 12 人，多以清廉、守
正、重义之品质著称。如，吴隐之“在郡清俭，妻自负薪……冬月无被，尝浣衣，乃披絮，勤苦同于贫
庶。”�14胡质、胡威父子清廉，传记胡威入朝与晋武帝讨论自己和其父胡质谁更清廉�15，却无具体政
绩。其二，所记多军功、断案、赈灾等。如《宋书》记交州刺史杜慧度大破卢循，南讨林邑。�16 安成太
守王镇之值“苻宏寇乱郡境，镇之拒战弥年，子弟五人，并临阵见杀。”�17《南齐书·良政传序》记山

411

正史《循吏传》入传标准与记述内容的变化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�10

�11

�12

�13

�14

�15

�16

�17

《汉书》卷 89，《循吏列传》，第 3635页。
《汉书》卷 89，《循吏列传》，第 3625页。
《汉书》卷 89，《循吏列传》，第 3627－3628页。
《汉书》卷 89，《循吏列传》，第 3642页。
《汉书》卷 89，《循吏列传》，第 3623页。
《汉书》卷 89，《循吏列传》，第 3640页。
《汉书》卷 89，《循吏列传》，第 3642页。
《汉书》卷 89，《循吏列传》，第 3626页。
《汉书》卷 89，《循吏列传》，第 3629页。
《汉书》卷 89，《循吏列传》，第 3639页。
《汉书》卷 89，《循吏列传》，第 3628－3629页。
《汉书》卷 89，《循吏列传》，第 3631页。
《宋书》卷 92，《良吏列传》，中华书局 1974年版，第 2262页。
《晋书》卷 90，《良吏列传》，中华书局 1974年版，第 2341页。
参见《晋书》卷 90，《良吏列传》，第 2330页。
参见《宋书》卷 92，《良吏列传》，第 2264－2265页。
《宋书》卷 92，《良吏列传》，第 2262－2263页



阴县令傅琰巧断争丝、争鸡两案，“县内称神明。”①《魏书·良吏传》记魏郡太守路邕、敷城太守阎
庆胤、赵郡太守裴佗、广平太守羊敦爱民如子，以自家钱财米粟赈济贫穷。② 官吏遭遇时艰，治理地
方没有明确可循的典章，又缺乏物质资源，只能凭借个人的善心与能力行事。困时之良吏较之盛世
之循吏或更不易，难以做出突出政绩。
二是仿习《汉书》，调整记述内容。《后汉书·循吏传》在效法《汉书》的基础上，又收录了虽不

能导德齐礼，但能“明发奸伏，吏端禁止”③的循吏洛阳令王涣，称其为“一时之良能”④。此外，《后
汉书·循吏传》更加注重传主家世，详述其先辈政绩，并始设附传，记传主兄弟子侄中的任官之人，
颇具家族传特征。这种记述方式为南北朝至唐五代正史《循吏传》所承袭。《隋书·循吏传》选择
道德高尚、移风易俗、宽惠仁恕、善为“化治”的官吏入传，颇有汉代循吏遗风。如，岷州刺史辛公义
为改变当地“畏病”的习俗，“分遣官人巡检部内，凡有疾病，皆以牀舆来，安置厅事。暑月疫时，病
人或至数百，厅廊悉满。公义亲设一榻，独坐其间，终日连夕，对之理事。所得秩俸，尽用市药，为迎
医疗之，躬劝其饮食”⑤，以身作则改变陋习。樊书略虽武将出身，却有德政，虽无学术，处理政事却
“暗与理合”。⑥ 然而，隋炀帝时，天下大乱，传主多凭治盗、平叛、清廉刚正、不畏强权入传，德政教
化者变少。
《旧唐书·良吏传》记正传 41人、附传 13人，所附皆为循吏之家族成员。“富民教化”“明察善
断”“除暴安良”“战功卓著”“正直敢谏”“忠义仁孝”等，皆为《旧唐书·良吏传》入传标准。与前
史相较，其更加重视“直谏”，其中 13人以“直谏”“劝谏”入传。唐高祖欲枉法杀人，监察御史李素
立谏曰“三尺之法，与天下共之，法一动摇，则人无所措手足。陛下甫创鸿业，遐荒尚阻，奈何辇毂
之下，便弃刑书? 臣忝法司，不敢奉旨。”⑦兰州刺史崔知温劝谏将军权善才不要杀降⑧。唐代监察
官参与地方治理，或宰治地方。《良吏传序》云:“洎天后、玄宗之代，贞元、长庆之间，或以卿士大夫
涖方州，或以御史、郎官宰畿甸。”⑨故入传者多巡行或外放地方的监察官。如，冯元常“累迁监察御
史，为剑南道巡察使”�10; 李素立初为监察御史，后转扬州大都督司马�11; 上蔡令潘好礼“理有异绩，
擢为监察御史”后“寻迁豫州刺史”�12。不避豪贵、敢言直谏是他们的工作作风，职责所在。而且，贞
观君臣直谏纳谏倍受唐朝历代君臣推崇，朝野将“匡谏”视为臣子必须尽到的职责。“扶危之道莫
过于谏，是以国之将兴，贵在谏臣……若君父有非，臣子不谏，欲求国泰家荣，不可得。”�13鼓励各级
官吏敢于、勇于直谏。崇尚直谏的官风与选任监察官为地方官影响了《旧唐书·良吏传》入传标准
的变化。
北宋修《新唐书》，改《良吏传》为《循吏传》，正、附传共记 24 人，其中 16 人取用《旧唐书》。

《新唐书·循吏传》仿习《汉书》，书写更具倾向性，重视“富民教化”等治民政绩。对《旧唐书》中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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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直谏”“军功”等入传，但缺乏治民政绩的官吏，或不取，或记于附传。
元修《辽史》《金史》《宋史》。《辽史》称《能吏传》，《金史》《宋史》称《循吏传》。《宋史·循吏

传》人物铨选有两点变化: 一是循吏必须长期任职地方，“抚子之长……尽其平生”①。如赵尚宽知
唐州前后五年②; 程师孟“累领剧镇”③，先后出任过南康军、楚州、洪州及青州等地知州; 崔立则前
后历知十余州。④ 二是重视考课。北宋官吏考课制度较为完善，“凡职皆有课，凡课皆责实”⑤。在
“循名责实”原则下，以考课优异，有富民、缉盗、治狱、化俗、抚边等实绩的官吏入传。赵尚宽“以考
课第一知唐州”⑥，他“按视图记，得汉召信臣陂渠故迹，益发卒复疏三陂一渠，溉田万余顷。又教民
自为支渠数十，转相浸灌。而四方之民来者云布，尚宽复请以荒田计口授之，及贷民官钱买耕牛。
比三年，榛莽复为膏腴，增户积万余。”⑦高赋继赵尚宽之后知唐州，两任期满时，“田增辟三万一千
三百余顷，户增万一千三百八十，岁益税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七”⑧。
《辽史》《金史》亦“重实绩”。《辽史·能吏传序》云: “是以治民、理财、决狱、弭盗，各有其人。
考其德政，虽未足以与诸循、良之列，抑亦可谓能吏矣”⑨。《金史·循吏传》所记也以平冤、治盗、减
除税徭、建立军功等具体政务为主。此外，《金史·循吏传》附记 19 人，所记皆为与正传人物一样
“清慎才敏”的县官，即体现了金朝“吏得其人”�10，又反映出《循吏传》附传人物选择从家族向同僚
的转变。
明修《元史》设《良吏传》，共载 18 人，皆地方官，以清廉、直谏、富民、施教、理讼、锄奸、抚边等

政绩入传。其中，平盗贼、治豪强者尤多，涉及 12 人之传。由此反映出元代社会贫富悬殊，各阶层
之间矛盾尖锐，地方社会治安混乱的状况。再者，《元史·良吏传》还记有 6位官吏之“异能”。如，
淮安总管府判官许维祯辖区有二虎为害，“维祯默祷于神祠，一虎去，一虎死祠前。境内旱蝗，维祯
祷而雨，蝗亦息。”�11又如，观音奴、田滋、刘秉直遇到案件后祷于城隍，获得神启，缉拿真凶。�12 “异
能”入传即反映了元代自然环境变化，社会矛盾复杂，良吏借民间信仰，假托神灵，消除灾害，平息
矛盾，维护社会治安，同时也体现了《元史·良吏传》入传标准之变化。
《明史·循吏传》记正传 30人、附传 94人，为各史之最。所附皆为与传主相关、相似的其他官
吏，补充、衬托正传循吏之事迹，记录全面，文字练达。所记循吏皆为“终于庶僚，政绩可纪”者，“自
守令超擢至公卿有勋德者，事皆别见。”�13除“富民教化”“兴利除弊”“理讼治狱”外，《明史·循吏
传》还记录了大量民众“乞求留任”的官吏。全传共有 75 人获得“部民乞留”，其中 52 人因“秩满”
“擢迁”“亲丧”离任，经民众乞求而加秩留任; 23 人因小过或蒙冤被罢官，经部民“乞宥”“叩阍”得
以复官。“乞留”作为自发性、集体性的社会活动，体现了明代民众意志对官吏选择的影响，如明仁
宗所言:“国家置守令，但欲其得民心，茍民心不得，虽屡易何害。”�14明朝吏治较严，“太祖操重典绳
群下，守令坐小过辄逮系。”“乞留”使皇帝得以全面了解守令，宽赎良守，一定程度减轻了重典治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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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宋史》卷 426，《循吏列传》，中华书局 1985年版，第 1269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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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《宋史》卷 426，《循吏列传》，第 12697－1269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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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宋史》卷 426，《循吏列传》，第 12702页。
《宋史》卷卷 426，《循吏列传》，第 1270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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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史》卷 281，《循吏列传》，中华书局 2011年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版，第 7186页。
《明史》卷 281，《循吏列传》，第 7199页。



的负面影响。如“( 洪武) 二十九年，知县灵璧周荣、宜春沈昌、昌乐于子仁，丞新化叶宗并坐事逮
讯，部民为叩阍。太祖喜，立擢四人为知府……由是长吏竞劝，一时多循良之绩焉。”①民心民意成
为秤量循良之吏的标准。
自《史记》传循吏，《汉书》为《循吏传》建立入传标准和书写规范，历代史书因循《汉书》记循

吏、良吏、能吏。然其入传标准与内容选择往往随时代而变。其一，《汉书》虽将入传范围限于地方
官，但也收录升任朝官者。到《宋史》《明史》，循吏逐渐限定为“累领剧镇”，“终于庶僚”的官吏。
“擢至公卿者”，另有别传。其二，南北朝至唐五代，附传多记循吏之家族，以体现传主的家学渊源;
而《金史》《明史》则记循吏之同僚，以反映当时循良辈出。其三，不同朝代，史官对德政、吏能、操守
也各有侧重，如，汉重教化，魏晋重清廉，唐重直谏，宋重实绩，明重乞留，等等。
循良能吏是一个特殊的官吏群体，他们以自己的官德修养、卓越才能治理一方，取得突出政绩，

不仅造福百姓，本人也被奉为某一朝代的模范官吏。不同时代造就了不同类型的循吏、良吏。史家
根据自己的立场和时代眼光，预立标准，铨选官吏，撰写循吏、良吏列传，其所选多出自某朝代初期
或政治较为清平的时期。《汉书》循吏 6人，主要政绩皆在“文景之治”“昭宣中兴”之时。班固重视
“昭宣中兴”。胶东相王成以汉宣帝下诏褒奖入传②，虽然后来查出他涉嫌“伪自增加，以蒙显
赏”③，但班固仍将其入传，足见他对宣帝吏治的肯定。武帝时期“外攘四夷，内改法度，民用雕敝，
奸轨不禁”④，不出循吏。治世出循吏，即便在分裂时期，若有短期治世便出良吏、能吏。《宋书》记
良吏皆在宋武帝和宋文帝时期，《南齐书·良政传》多记齐武帝永明年间的官吏。《魏书·良吏传》
多载北魏孝文帝、宣武帝时期官吏。《梁书·良吏传》主要铨选梁武帝前期的官吏。
政治清明，社会稳定，朝廷政令通行，再加上官吏考课制度，这些都是产生循吏的必备条件。一

旦这些条件丧失，循良之吏也就难寻。张廷玉在《明史·循吏传序》中对此做了描述。他说:“洪武
五年，下诏有司考课，首学校、农桑诸实政……一时守令畏法，洁己爱民，以当上指，吏治焕然丕变
矣。下逮仁、宣，抚循休息，民人安乐，吏治澄清者百余年……嘉、隆以后，资格既重甲科，县令多以
廉卓被征，梯取台省，而龚、黄之治，或未之觏焉。神宗末年，征发频仍，矿税四出，海内骚然烦费，郡
县不克修举厥职。而庙堂考课，一切以虚文从事，不复加意循良之选。”⑤因此，《明史·循吏传》所
载多为明前中期官吏，嘉靖朝之后仅录 5人。
治世之时，皇帝勤俭为政，注重民生，政令法规以民为本且相对稳定。循吏得以在诏命和法律

赋予的权力范围内长期治理，通过“奉法循理”，“富民教化”，将国家权力和乡里社会有机结合，成
为传统德法共治的典范。乱世时期，皇帝奢靡废政，战乱不休，法纪不张，地方官要么无法可依，要
么受混乱政令的辖制，只能凭个人德性自律，不违良心。如沈约所言，“岂徒吏不及古，民伪于昔，
盖由为上所扰，致治莫从。”⑥良能吏处境溷恶，仅能尽力而为，维持地方社会秩序。故史官变通标
准，选择除暴、战功、廉洁、刚正、重义，甚至异能等事迹立传，即保留了乱世良吏治理地方的历史，又
维护了正史《循吏列传》逐代编撰的传统与历史完整。

( 责任编辑 汪高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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